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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2011-01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三三三三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达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

宏达国际广场 28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董事牟跃先生

因公出差，委托董事黄建军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骞先

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一一一、、、、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

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

中企华评报字(2011)第 3069 号《成都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拟转

让其持有成都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按成都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置成房产）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1:1 的比例作价,宏达股份拟向四川宏达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世纪房产）

转让其持有的置成房产 93.1%股权，转让价格为 1,132,947,985.15 元；宏达股

份控股子公司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宏国际）拟向世纪房

产转让其持有的置成房产 4.9%股权，转让价格为 59,628,841.32 元。 

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的《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转让成都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1-019 号）。 

宏达股份与世纪房产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杨骞先生、牟跃先生、黄建军先生、陈洪亮先生和刘军先生回避了

该议案的表决，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议案发表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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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二二、、、、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和延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和延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和延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和延

期召开期召开期召开期召开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议案议案》；》；》；》； 

2011年5月13日，宏达股份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宏达股份33.33％的股份）《关于追加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拟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转让成都宏达置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宏达

股份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决策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

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

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鉴于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需提前

十天公告,因此将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原2011年5月18日延期至2011年5月24日

召开, 除此之外，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地点及会议其他议

程不变。 

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的《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和延期召开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1-020号）。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三三三、、、、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顺延提供担保的议案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顺延提供担保的议案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顺延提供担保的议案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顺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绵竹川润）在德阳市商

业银行绵竹支行办理各类信贷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 2,500万元人民币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属延续以前年度的担保）。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

的《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部分对外担保和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1-021 号）。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绵竹川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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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需要，本公司为绵竹川润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该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绵竹川润财务状况稳定，资信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本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该公司提供

担保。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4 日 


